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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家亟需更多通晓国际竞争规则、具有较强法律英语话语实践能力的高级

人才在对外交往中合理、准确行使国际事务话语权。最新制定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纲领性文

件，其中有关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定位与课程建设的阐述对于法律英语课程的建设与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本文结

合 ESP 研究理论成果，分析法律英语课程语言教学性质、社会需求前景、话语实践能力培养目标以及实现途径，以期推动

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框架内的法律英语课程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 专门用途英语; 法律英语; 改革; 大学英语

中图分类号: H319． 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 2017) 06 － 0095 － 5
DOI 编码: 10． 16263 / j． cnki． 23 － 1071 /h． 2017． 06． 017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ESP-based Legal English
Hua Yu-tao

( Northeast Forestory University，Harbin 150040，China)

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up，the demand for advanced talents with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Legal English is ever increasing． They are urgently needed to exercise the right of utterance on international arena in a
proper way． “Guidelines 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is the latest guiding principle on the reform of college English，which has
laid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English．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study on ESP，this paper discus-
ses the nature of legal English teaching，the demand for legal English，as well as cultivation of the legal English discursive com-
petence which is intended to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legal English in the framework of college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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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法律英语是英语语言学与法学有机结合而衍

生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法律英语隶属于法律语

言学之下，源起于应用语言学中的专门用途英语

(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简称 ESP) ( 张法连

2008: 91 － 92) 。国内法律英语教学从最初只有少

数法律院系困囿于法律专业学科框架内探索复合

人才培养模式，到后来的法学院系与英语院系开

展合作教学推动法律语言学科的融合，一直到现

如今法律英语院系的成立，其自身的学科独立地

位逐渐获得认可。国内理论界在法律英语学科性

质、课程体系、人才培养目标等方面的认识正逐渐

趋于同步，尤其是充分肯定法律英语学科的语言

教学属性及其在专门用途英语课程体系中的重要

地位。最新制定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 以下简

称《指南》) 对于 ESP 课程的学术价值和学科定位

给予充分肯定，将通用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跨文

化交际 3 类课程规定为大学英语教学的主要内

容。本文在借鉴 ESP 最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

合法律英语课程的学科特点，从语言教学性质、学
习需求导向、话语实践能力的培养目标 3 个维度，

探讨 ESP 视角下法律英语课程建构的现实性、可
行性以及必要性。这一方面可以提升大学英语课

程教学质量和学术价值，同时也将进一步夯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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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专业话语实践能力的语言基础，真正助力于我

国国际化高端人才的培养目标。

2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专门用途英语方向
专门用途英语兴起于上世纪 60 年代，是为了

满足学习者在专门领域更加明确、具体的英语学

习目的和交际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的。Jordan 根

据学习需求与目的的不同，将 ESP 进一步细分为

学术英语 EAP(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和

职业 英 语 EOP ( English for Occupational Purpo-
ses) 。( 转引自卢桂荣 2013: 16) 随着我国高中英

语教育新课标的全面推行，高中毕业生的英语水

平逐年提高，大学英语教师在课堂上正遭遇前所

未有的“信任危机”。“我国的普通英语教学时间

太长，对专业英语重视不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都是普通英语教育，所谓‘四级’、‘六级’测试，都

是在测试普通英语的水平; 高校英语教学迟迟不

与专业挂钩，学生毕业后往往无法在需要专业英

语的工作岗位上胜任。”( 章振邦 2003: 3) “费时

低效”似乎成为大学英语课程的代名词。于是，

各高校纷纷开始大学英语课程改革，在原有的语

言共核的课程体系基础上，结合大学英语教师的

研究方向开设英美文学经典、希腊神话、高级英语

口语、英语电影赏析等后续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完

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缓解大学英语四、六级后的

英语教学困局。但大部分的后续课程仍然是语言

文学共核的通用英语教学，对于学生毕业后在专

业领域的英语话语实践能力的培养作用有限，对

于培养国际化人才的贡献不足。
大学英语课程危机的出现源于教学内容与学

生以及社会的实际需求相脱节。学生渴望在自己

的专业领域提升外语实践能力，对于专门用途英

语的学习需求不断增加，专门用途英语的课程体

系建构迫在眉睫。ESP 课程是新形势下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国内理论界还未

形成对于专门用途英语的统一定义，但也基本认

同“ESP 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途径，它是以语言

学习理论为理论依据，以学生的特殊学习需求为

出发点来制定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最

终目标是培养学生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英语进行交

际的能力”( 卢桂荣 2013: 14 ) 。这进一步明确

ESP 课程是以语言教学为基础，以满足学生特殊

语言学习需求为导向，以培养学生在专业领域内

的英语话语实践能力为目标，进而使得 ESP 课程

体系的建构途径更加清晰和具体。以语言教学为

基础的 ESP 课程建构，是伴随着我国学生英语水

平逐渐提高以及个性化的英语学习需求的不断出

现而发展起来的。最新制定的《指南》肯定大学

英语课程的学术价值及其在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

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对唱衰大学英

语教学的有力驳斥。ESP 课程体系建构能够更好

的满足我国现阶段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需要、学
生的个性发展需要和大学英语教师的专业发展需

要; 从教与学两端为课程的建设与发展注入新的

活力。目前，国内的 ESP 教学仍然是商务英语一

枝独秀，其它学科专业的 ESP 教学发展相对滞后，

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进

程的不断加快，法律英语教学将成为国内继商务英

语之后的又一个 ESP 课程建构热点。

3 法律英语课程的教学性质分析
3． 1 法律英语课程的语言教学本质

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将特定的学科内容与语言

教学目标相结合，教学活动着重解决学生学习学

科知识过程中遇到的语言问题，以培养与专业相

关的英 语 能 力 为 教 学 重 点 ( 王 守 仁 2016: 6 ) 。
ESP 框架下的法律英语课程就是要重点探讨法律

英语语言问题，性质上属于语言教学。法律英语

中包含众多的关于法律法规、权利义务的专业术

语，还有不少的古英语词汇和拉丁语、法语等外来

词汇( 张法连 2015: 2) 。要想顺利地完成专业法

律英语课程的学习，学生须具备一定的法律英语

语言基础。法律英语词汇与通用英语词汇在形式

上存在着大量重合，在具体用法和内涵上却相差

甚远。比如，action 在通用英语中是“行动”的意

思，在法律英语中却是“诉讼”; class 在通用英语

中多表“班级”“阶级”，class action 在法律英语中

却是“集体诉讼”。法律英语在句式上突出表现

为句子通常是以长难句居多，而且还有许多普通

人理解起来十分困难的固定用法 ( 同上) 。语法

句型的操练显然是法律英语话语实践能力培养的

基础。
根据中国知网的数据统计，截止到 2017 年 3

月，国内以法律英语为主题共发表期刊论文 2085
篇，按照学科分类，数量排名第一的是外国语言文

字①，共计 1242 篇，排名第二的是法理、法史，共

计 328 篇，排名第三的是高等教育，共计 117 篇。
在硕博士论文数据库中，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所占

的比重更高。在 991 篇论文中，按学科分组统计，

外国语言文字共有 701 篇，如果再加上中国语言

文字②的 111 篇，国内以法律英语为主题的硕博

学位论文几乎都是由语言学科尤其是外国语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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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研究人员完成。法律英语的论文主题主要集

中在法律英语词汇文体特征及翻译、法律英语句

法的文体特征及翻译、法律英语的修辞研究视角

及翻译等语言学、语义学和语用学的理论研究范

畴。随着语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不断发展和创

新，法律英语的教学和科研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

时期。国内的法律院校开始尝试依托外语学院加

大法律英语人才培养力度。以华东政法大学为

例，不仅有法律英语硕士点、( 法律) 翻译学重点

学科，还建有法律翻译中心、法律语言学研究所、
法律翻译研究所等研究机构; 西南政法大学的外

语学院设置法律英语教研室和法律语言文化和翻

译研究中心; 中国政法大学外语学院成立西语国

家法律研究所和法律翻译研究中心; 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外国语学院在应用英语系成立法商英语教

研室。具有语言学专业背景的教研人员在法律英

语课程建构的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进一步印

证语言视角下法律英语课程建构的可行性。
3． 2 法律专门用途英语与法律专业双语课程

为了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复合型法律

人才，国内高校纷纷面向法律专业学生开设英语

双语课程，也就是由法律专业教师用英语讲授法

律专业课程。法律专业双语教学与法律英语教学

从形式上看，都是英语与法律专业知识的结合，但

是在教学侧重点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法律专

业的双语教学是以英语为媒介，探讨法律专业问

题，具有专业法律知识背景是任课教师胜任教学

的必要条件，同时任课教师还应具备较好的英语

表达能力，能够用英语对学生在法律专业领域进

行指导。而基于 ESP 的法律英语课程的性质是

语言教学，教学目标是要基于语言学以及应用语

言学的语言习得理论提高学生的法律英语语言能

力。精准的法律语言表达是建构法律英语话语实

践能力的基础保障，法律英语课堂教学的中心任

务是语言能力培养。任课教师主要是按照语言课

程教学模式完成教学设计，传统语言教学的遣词

造句、语篇分析、英汉互译等教学方法同样适用于

法律英语课堂教学。换言之，基于 ESP 的法律英

语教学仍然是以听、说、读、写、译的语言技能训练

为主。ESP 教学对母语非英语的学生来说，是普

通英语技能学习向全英文的专业学习之间的非常

重要的过渡( 严明 冯莉 2007: 45 ) 。基于 ESP 的

法律英语课程与法律英语双语课程之间的有效衔

接将有助于构建 4 年不断线的大学英语课程体

系。国内一些法律院系双语课程建设滞后，原因

在于缺少法律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语言基础训

练，没能构建起完整的法律英语话语实践能力培

养体系。法律专门用途英语将英语语言的学习置

于具体的法律文化语境之中。在语言课程中导入

法律文化，在法律专业基础上精炼语言能力，并为

学生进行法律专业双语课程学习奠定法律语言基

础，最终提升在涉外法律事务中的话语实践能力，

这是法律英语课程的核心价值。

4 法律英语课程的需求分析
大学英语课程危机的实质是需求危机，学生

真正需要的是与专业相结合的大学英语课，以语

言训练为主，同时还能增加专业语言知识。需求

分析是开展 ESP 教学的基础，也是进行有效教学

的前提。需求分析主要通过目标需求分析和学习

需求分析两个维度来展开，目标需求分析是要探

讨学习者所应具有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以便更好

地适应未来的目标工作情景; 学习需求分析则关

注学习者现有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以及今后一段时

间的学习目标和期待 ( Hutchinson，Water 1987:

59) 。需求分析的实质是分别从主体和客体两方

面研究学习者与语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

的关系。需求分析的研究意义在于明确学习者的

学习动机和学习目标，推动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的转化，师生双

方可以在学习方式、学习内容、学习目标等方面实

现最大限度的教与学的统一。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要有高素质的

法律专门人才。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

的决定》，明确建设涉外法律人才队伍的发展目

标; 中央政法委和教育部联合启动“卓越法律人

才教育培养计划”，努力培养精通英语、明晰法律

的复合人才。2017 年初，司法部、外交部、商务

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发展涉外

法律服务业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加快涉外法律

服务发展步伐。近几年，法律专业学生的就业形

势严峻，但涉外法律人才市场却供不应求。中国

需要一大批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洽

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人才，需要一大批熟知国际

法、国际贸易法和 WTO 规则的律师、法官 ( 文秋

芳 2012: 284) 。法律英语将为法律专业学生的双

语课程学习奠定有针对性的英语语言基础，是法

律专业学生最需要的大学英语课程。
法律专门用途英语课程的需求面并非仅限于

法律专业学生的大学英语学习需求，它几乎适用

于所有学科的大学英语课程。《国家中长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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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 以下简

称《规划纲要》) 提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

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

的国际化人才”。随着我国加入 WTO，加入更多

的政府间及非政府间的国际组织，国际交流与合

作日益频繁，双边及多边协议的签订数量迅速增

加。中国获得更多的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和国际

话语权，通晓国际规则是正确行使国际话语权的

基本保障。遵守国际法律与惯例是对外交流与合

作的根本前提。另外，随着各行各业国际交流与

合作的日益加深，涉外纠纷与贸易摩擦也随之快

速增多。中国人在国际诉讼中屡屡受挫，部分案

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代理律师不战而败，我国的

涉外法律人才需求正面临着巨大缺口。建设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实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形成人人懂法，人人守法的局面。除了

针对本科生开设的法律基础通识课程，进行普法

教育以外，高校还应该加大力度进行法律英语课

程建设。一方面可以培育学生的法律观念，增强

法治意识，另一方面还可以为高端涉外法律人才

的培养奠定基础。
大学英语课程除了建构自身的语言文学价值

以外，还应该为学生在国际专业领域的信息交流

与学术研讨提供语言支撑。受主客观因素的影

响，目前还不具备在综合大学开设针对所有专业

的 ESP 课程的条件，因此，应在大学首先推进建

设需求广泛，可操作性强的 ESP 课程，不断积累

经验，培养建设成果，并逐渐推广。这其中，法律

英语课程符合我国高校 ESP 课程改革的实际需

求，最有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教改热点。法

律英语或许可以说是专门用途英语研究领域中最

重要的一个分支( 张法连 2013: 36) 。

5 法律英语课程目标
5． 1 课程目标分析

《指南》明确规定: 大学英语教学将引导学生

“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有效

地使用英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

需要”( 王守仁 2016: 5) 。与《要求》相比，《指南》
的教学目标更加明确和具体，有助于大学英语教

学真正实现有的放矢。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学习者不再满

足于只是能够运用通用英语进行日常交际，而是

要借助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进行有效跨文化沟

通以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严明 2016: 112 ) 。
由于我国的大学英语教育与学生的专业发展脱

节，学生毕业后进入职场还要重新开始职场英语

和专业英语的学习。各高校虽然一直将复合人才

的培养作为育人目标，并加大大学英语课程的教

改力度，但是实际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我国在

诸多专业学科领域都取得一系列世界领先的科研

成果，但我们的科技人才却在与国际同行的交流

中受困于专业英语话语实践能力的不足。通用英

语课程对于培养学生国际竞争力的局限性表现得

越来越明显。尽管法律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逐

年增加，就业市场已近饱和，但法律英语高级人才

却一直是供不应求，甚至可以说是急缺。法律英

语课程建设是落实法律专业复合人才培养目标的

有效手段。语言本身的教学，并不是 ESP 的终

结，而利用语言实现一个确定的目标才是 ESP 的

真正目的( 卢桂荣 2013: 13 ) 。在国际交往中，我

国亟需具有较强话语实践能力的高端人才，这也是

ESP 课程体系建设的最终目标。中国政法大学法

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15) 认为，法

律英语应当以提高英语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为目

标，也就是说，要学习如何用英语处理立法、司法、
诉讼和非诉讼法律事务以及从事法律研究工作。

5． 2 目标实现途径

法律语言实际应用能力的培养应从法律语言

基础开始，将语言训练设定在具体的法律情景中，

培养学生的法律英语思维。换言之，法律英语话

语实践能力的培养应由法律英语课程和法律专业

双语课程共同完成。两个阶段教学的侧重点不

同，但目标都是推动学生法律英语话语实践能力

的培养。现阶段的法律英语人才培养落后于社会

的实际需求，固然与师资力量不足、学生英语能力

有限等现实因素有关。但是对于法律英语教学的

性质认识不清、定位不明确也在客观上阻碍法律

英语教学的顺利开展。部分高校未能准确区分双

语教学与专门用途英语教学的定位差异，没有经

过详细的论证调研和配套辅助课程建设就为学生

开设双语课程，课堂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有些学

校将法律英语课程定位为专业选修课，任课教师

由法律专业教师担任，由法律专业教师完成对学

生法律英语语言基础的训练，实际上是教学资源

未能合理配置的直接体现，学生对此类错位课程

的满意度普遍偏低，一些学校的法律英语课因为

学生选修人数未达到开课要求而停开。法律专门

用途英语课程的首要目标是奠定学生的法律英语

语言基础，探究法律语言规律，就应该由语言专业

教师来完成。
语言教师开展 ESP 教学的最大瓶颈在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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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专业学科知识背景的缺乏。法律专业是 ESP
教师最有可能实现专业突破的一个方向。一方面

是因为法律与语言同属文科，更重要的是法律学

科发展历来重视语言研究，法律学科体系严谨的

外在表现就是法律语言严谨。熟练使用法言法语

是法律人专业素养的一个重要评价标准。语言教

师可以在法律英语教学过程中进一步发挥自身语

言专业学科背景优势。英语教师可以通过 ESP
专业学位、法律英语教学短期研修培训、国内外进

修访学、校内与法律专业教师合作教学等渠道谋

求专业发展。当代大学生真正需要的是与专业结

合的英语课程，不能满足学生英语学习需求的教

师将面临被时代淘汰的危险。大学英语教师是教

学实践的亲历主体，应充分认识到专业发展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各高校还应积极探索教材编写。各学校间的

学生英语水平差异很大，没有一部法律英语教材

能满足所有学生的法律英语学习需求。除了根据

本校学生英语实际水平确定教材难度以外，教材

的编写过程中还应注意语言基础与专业知识的难

度区分。教材的难度应从起步阶段的法律英语语

言特点介绍和法律英语专业术语学习，到法律文化

知识的逐渐导入，再到专业法律文书的阅读、写作

与翻译。鉴于法律部门众多，教学课时有限，法律

英语教学基础相对薄弱的学校可以根据体裁分类，

从一般到具体，最终确定某一部门法的学习方向。
法律英语学科体系庞大，有限的课堂教学时

间不足以完成全部学习内容。教学过程中应注重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借助移动互联技术等现

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多种形式的第二课堂活动

以及在线学习课程的建设，为学生构建立体化全

方位的学习平台。

6 结束语
大学英语在我国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占有重

要地位，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具有跨文化交际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大学英语

教学改革的重点应该是积极探索适应时代发展需

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片面削减学分和课时

的大学英语课程改革违背循序渐进的语言学习规

律，最终伤害的是教师的教学热情和学生的学习

兴趣。因此，唯有优化课程体系结构，提升课程学

术价值内核，才是大学英语改革的正确方向。

ESP 视角下的法律英语课程建设将英语能力

的培养置于法律语域之内，实现法律语言与英语

语言的有机结合，最终目标是提升学生法律英语

话语实践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要实现国家主张在

国际舞台上的准确表达，除了要认真学习和研究

国际法律以外，还必须使用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

法言法语。法律英语的学习已成为参与国际事务

竞争的国际化人才的必备条件之一。受专业发展

之困的大学英语教师应抓住法律英语教学改革的

有利时机，实现专业知识背景的转型升级，以适应

时代发展的最新形势。

注释

①“外国语言文字”是按照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名称标注。
②“中国语言文字”是按照中国知网的学科分类名称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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